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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師資培育生甄選作業要點 

102 年 4 月 29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02 年 9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 年 1 月 23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10 年 10 月 25 日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目的： 

依據「臺北市立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辦理，為甄選優秀學生投入

教職行列，培育優秀教師，特訂定「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師資培育甄選

作業要點」（已下簡稱本要點），明確規範本學系師資培育生（以下簡稱師

培生）之甄選相關作業。 

二、 申請資格(應同時具備下列資格)： 

（一） 本系當學年度入學且完成註冊之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在學期間擬修習

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以預備未來從事教職者。 

（二） 大學招生入學學科能力測驗國文及英文均達後標者。 

三、 名額： 

依教育部核定當學年度之本學系師資生名額為正取人數，備取人數以正取

名額 80％為限（無條件捨去至整數位）。 

四、 甄選程序： 

（一） 申請： 

由申請人填寫申請表，並檢附大學招生入學學科能力測驗成績證明

相關資料，於期限前繳交至本學系辦公室完成申請。 

（二） 甄選項目： 

1. 大學招生入學學科能力測驗國、英文成績合計占 50％。 

2. 面試：依本系公告時間辦理；師資生甄選面試成績占 50％。 

（三） 錄取標準： 

1. 任一甄選項目為 0 分或缺考者，不予錄取。 

2. 總成績同分參比順序為： 

 （1）國文成績；（2）面試成績；（3）英文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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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名單核定： 

經本學系系務會議核定正、備取名單。 

五、 遞補程序： 

（一） 遞補期限：依本校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公告辦理。 

（二） 經本要點甄試正取之學士班一年級新生於遞補期限前，如因申請棄

修、轉學、轉系、及退學等因素而衍生之師資生名額，得於遞補期

限前依備取生排序及意願進行遞補；未於期限前完成遞補之缺額不

再進行遞補，而未遞補之備取生逾遞補期限即喪失其遞補資格。 

六、 課程： 

有關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科目、學分、成績計算、學分抵免及修業期

程等規定，悉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及本學系師資生應修習課

程相關規定辦理。 

七、 輔導： 

有關師資生輔導之規定，悉依本學系「師資培育生輔導要點」及相關規定

辦理。 

八、 淘汰： 

有關師資生淘汰之規定，悉依本學系「師資培育生輔導要點」及相關規定

辦理。 

九、 其他規定： 

（一） 公費生須依規定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其名額係屬外加名額，不

佔本學系當學年度之甄選名額。 

（二） 經甄選錄取之師資生，得因個人因素及考量放棄取得師資生資格，

惟需主動提出申請。 

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理。 

十一、 本要點經本系系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送本校師資培育及職涯發展中心備  

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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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_______學年度師資培育生甄選申請表 

 

 

 

 

 

 

 

 

 

 

 

 

 

 

 

 

 

 

 

 

 

 

 

 

 

 

學號： 姓名： 

入學管道： 

□個人申請   □大學指考 

學測國文是否達到後標以上  □是     □否    國文：_____級分 

學測英文是否達到後標以上  □是     □否    英文：_____級分 

□檢附學測成績單證明 

申請動機說明(不超過 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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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音樂學系 
大一師資培育生甄選同意書 

 
◎申請資料： 

姓 名  學 號  
電 話  

主修樂器  
副修樂器  

 
◎依音樂學系師資培育生甄選辦法規定： 

1.國英文學測成績占 50％ 
（國、英文學測成績均須達後標） 

2.面試成績占 50％ 
（面試委員將參考賴氏人格測驗後進行面試） 

 
為瞭解同學人格性向之情況以提供面試委員

參考提問，因此系上必須取得同學參與施測的「賴

氏人格量表」資料，為此需先徵得同學的同意，

以供系上作為師資培育生甄選面試參考之用。 
 

我已充分閱讀以上資訊，欲參加音樂學系師

資培育生之甄選，並同意提供音樂學系參閱我「賴

氏人格心理測驗」的結果。 
 
學生同意簽名：              日期：         
 


